
(新南向)

學海築夢計畫

執行計畫行政流程

依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辦理



行政流程總覽

1

經費動支

提出學校配合款申請

上e網通立案

依規定辦理動支核銷

2

出返國登錄

出國前2週完成登錄

至學海系統

填寫出返國資料

3

出國前作業

上簽呈、簽行政契約書

辦理海外保險

請公差假流程

4

核銷作業

返國後備妥單據核銷

7月注意關帳時程

▶ ▶ ▶



一、經費動支

申請流程

1 由國際處提出學校配合款申請

2
寄出計畫核准公文、學配款申請表及計劃書

等立案相關附件

3
上 E 網通 → 研產處

→【政府計畫管控系統】立案

核銷執行重點

✔ 依教育部經費支用規定執行

✔ 由各計畫主持人進行動支

✔ 辦理完整經費核銷

✔ 注意校內會計流程與時限

⚠ 計畫核准後，各主持人應確實依規定辦理動支，並於期限內完成核銷。

(教育部補助款100%：學校配合款20%)

4 完成「紙本」立案資料流程



二、學海系統資料登錄

🌐 學海計畫-計畫主持人網址：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planmanager

① 最遲於出國前 2 週

登錄學生名冊

辦理海外保險（含醫療險）

與學生簽訂行政契約書

② 返國後 2 週內

上傳心得報告

辦理核銷等事宜

依各選送生返國時間分別辦理

⚠ 實習期間不得少於 28 天（不含來回途程），每人補助包含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以1次為限）及生活費。

請學生務必辦理海外旅平險和醫療險(由生活費支應，無需核銷)

師生皆於外交部網登錄出國資訊
https://www.boca.gov.tw/sp-abre-sform-1.html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planmanager
https://www.boca.gov.tw/sp-abre-sform-1.html


三、出國前作業流程

①提出出國簽呈

• 載明訪視教師及選送學生名單、出返國日期

• 檢附教育部核准公文及校內相關會議紀錄

• 依程序會辦：人事室、學務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②簽訂行政契約書

• 一式三份，學生與計畫主持人蓋章

• 申請學校蓋用印信（需蓋校印）

• 需會辦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③請公差假

• 教師：E 網通 → 請假/出差電子表單（會辦國際處）

• 學生：下載學生出差請示單，完成校內簽核報備流程

• 請學生簽領領據 2 份（機票和生活費分開簽）

💰 學生出國前須至少撥款 80%；若撥款不及，可由計畫主持人代墊後再辦理校內行政流程。



四、核銷作業

🧑‍🏫 教師核銷文件

❶電子機票

❷付款證明

❸登機證存根聯

❹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代訂者附）

❺出國核准簽呈

❻出國行程表

❼ (新南向)學海築夢金額分配表或核定表

🎓 學生核銷文件

❶出差旅費報告表

❷領據（機票和生活費分開簽）

❸電子機票

❹機票付款證明

❺登機證存根聯

❻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代訂者須附）

⚠ 7 月出國期間適逢會計室關帳作業，請特別注意時程，於期限內備妥相關核銷單據送入會計室。

✓ 會計室>檔案下載>一般資料
表單>學生出差單(請雙面列印))

✓ 檢附已核准之出國簽呈

✓ 完成校內簽核報備流程

✓ 會計室>檔案下載>一般資
料表單>各類所得收據-本
國人

✓ 生活費：所得類別選取「其
他(說明)」並註明「000年
學海築夢計畫」或「000年
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 機票款：所得類別選取「其
他(說明)」並註明「000年
學海築夢計畫」或「000年
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保險費用由生活費支應，無需核銷)



114 學年度決算關帳時程重點



重點提醒

📋 出國前 2 週：確實上網登錄學生名冊、辦理海外保險並簽訂行政契約書

💰 出國前須撥款至少 80% 給學生（可由計畫主持人代墊或借支後辦理校內流程）

🎫 去程登機證：教師協助帶回或請學生寄回；回程登機證：學生返國後立即補送會計室

📅 7 月出國務必注意關帳時程，備妥核銷單據於期限內送會計室

⚖️ 教育部補助款 100% + 學校配合款 20%，依比例撥款及核銷


